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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苏州市基层医疗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区卫生计生委（局），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全国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国卫基层发〔2016〕41号），江苏省卫生计生委、江苏省总工会《关于印发〈苏州市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卫基层〔2016〕8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制定了《苏州市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苏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年8月18日
苏州市基层医疗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
竞赛活动实施方案
一、活动目的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竞技练兵，展我风采”为主题的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建立基层医疗卫生岗位练兵常态化机制，以练促学、以赛促练、以练促精，全面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升服务能力，激励广大基层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的工作积极性，展现基层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勤于学习、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社会形象，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二、活动范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从事全科医疗、公共卫生、社区护理等专业技术人员。
三、活动原则
遵循“全员动员、层层选拔、覆盖城乡，防治结合、重操作技能、突出基层特点，活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等原则。
四、组织机构
活动由市卫生计生委主办。苏州市立医院全科医生临床培训基地、市疾控中心、市基层卫生协会协办。
成立苏州市基层医疗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组委会（以下简称活动组委会），负责组织领导工作。活动组委会下设办公室、专家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卫生计生委社区卫生处，负责竞赛的统筹协调、宣传和组织实施工作。专家委员会由基层卫生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负责竞赛命题、问题解答和竞赛评判等工作。各地参照本活动组委会构成，成立本地区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组织机构，明确任务分工，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五、活动形式及内容
（一）全员岗位练兵
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要参与岗位练兵，各地应根据本地区现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基层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配备、岗位设置和工作职责等，科学、合理确定岗位训练内容，组织开展全员培训，重点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和为居民解决常见病、多发病、开展健康管理的服务能力。推动形成基层卫生人员岗位练兵常态化机制，坚持常抓不懈、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岗位练兵内容，不断完善管理考核办法。
一是下发参考大纲及题库。各地要及时下发由省专家委员会组织编写《江苏省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全科医疗组参考大纲》和《江苏省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社区护理组参考大纲》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有相关人员，确保专业对应、随手可用。
二是开展网上答题和网络竞赛。在“江苏省基本公共卫生综合技术服务平台”设置基层卫生岗位练兵“每日一练”窗口，组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护理、公卫人员实名注册，开展“每日一练”网上有奖答题。在此基础上，组织开展全市网络竞赛，检测岗位练兵效果。“每日一练”和网络竞赛的参与覆盖面、参加频次及答题正确率计入各地活动组织奖评分。
三是个人自主练兵。发挥基层卫生人员主观能动性，制定计划、自主学习，参加脱产培训、利用业余时间、结合岗位训练、网上“每日一练”、远程课程等多种方式，达到自我测试、自我巩固、自我提高的效果。也可以结成互助学习小组，共同提升业务水平。
四是练与考互相促进。各地可组织短期集训、观摩交流、医院（基地）轮训、试卷测试、网络竞赛、操作考核等多种形式，提高岗位练兵效果。同时，在省参考大纲基础上增加地方特色工作作为练兵竞赛内容，结合“务实进修”项目、“三基”训练内容，加强理论学习，开放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等强化操作技能训练。
（二）逐级开展技能竞赛
技能竞赛设“城市全科医疗”、“农村全科医疗”、“社区护理”3个个人竞赛项目和1个团体竞赛项目，分为市（区）级竞赛、市级竞赛2个阶段。竞赛内容包括相关政策规范、基础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等（附件2）。
1.市（区）级竞赛。各市（区）应单独组织综合考试及技能竞赛，市（区）级技能竞赛形式由各地根据本方案及辖区情况确定。
各市（区）卫生计生部门负责组织选拔辖区优秀参赛队员参加市级竞赛，可同时向我委推荐1对工作在基层卫生一线岗位的男女担任技能竞赛主持人。 

2.市级竞赛。市卫生计生委负责组织市级竞赛，分为个人、团体的决赛。10个市（区）及苏州市立医院社区卫生管理中心各组织一支参赛队参加决赛，其中个人决赛含综合考试（闭卷）、操作技能2项，团体决赛含操作技能和知识竞答2项。
   （三）组队参加省级技能竞赛
市级决赛结束后，择优挑选人员组队参加全省技能竞赛。
六、技能竞赛组队要求
   （一）组队要求
每个市（区）及及苏州市立医院社区卫生管理中心选派一支队伍参加市级技能竞赛。每支代表队由8人组成，其中领队1名，由各市（区）卫生计生委分管主任担任；联络员1名，由各市（区）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负责同志担任；参赛选手6名，其中“城市全科医疗”、“农村全科医疗”、“社区护理”项目各1人，团体竞赛项目由3人组成。“城市全科医疗”项目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中执业注册为全科医学专业的全科医生参加。“农村全科医疗”项目由乡镇卫生院中执业注册为全科医学专业的全科医生和村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乡村医生参加。其中“城市全科医疗”、“农村全科医疗”项目的确定以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名称为准。“社区护理”项目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中取得护理专业技术资格的护士参加。团体竞赛项目由来自同一个单位的、从事全科医疗、公共卫生和社区护理工作的人员各1人组队参加。原则上，个人竞赛和团体竞赛的选手不重复。
（二）参赛选手要求
1.政治合格、爱岗敬业，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专业技能。
2.积极参加网上答题和地方竞赛活动，成绩优异。
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人员须为在岗工作人员，执业注册地点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连续工作3年及以上（2013年6月30日之前）；村卫生室人员须在村卫生室工作3年及以上（2013年6月30日之前），为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取得乡村医生资格证书的乡村医生或注册护士。
4.医德医风好，群众口碑好，既往无医疗事故和违法违纪情况。
七、技能竞赛奖项设置
（一）个人奖项。根据个人市级复赛和决赛成绩，“城市全科医疗”、“农村全科医疗”、“社区护理”3个竞赛项目分别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二）团体奖项。根据团体省级复赛和决赛成绩，分别评出团体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三）组织奖项。对组织工作出色的设市（区）卫生计生委优秀组织奖。
八、进度安排
(一)岗位练兵（常年）和地方技能竞赛阶段（2016年7月—9月)。
1.岗位练兵。将岗位练兵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自主学习有机结合，常态化管理，有计划、分步骤、分阶段开展理论学习和操作技能训练，提高基层服务能力。
2.地方技能竞赛。各县（市、区）、各设区市在岗位练兵基础上，自下而上逐级开展技能竞赛，制定本地区技能竞赛细则，并于9月中旬完成市（区）级竞赛和组队参加市级竞赛。
（二）市级技能竞赛（2016年9月）。市级技能竞赛时间初定于9月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10月上旬前完成参加全省技能竞赛的省队组队工作。
九、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各地要充分认识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通过岗位练兵强化服务技术能力，通过技能竞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钻研业务，改善服务，增强社会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信任度，提高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加强组织领导，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会同总工会按照省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地区实际，成立市级活动组织机构，制订实施方案，在全市范围内自下而上逐级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请各市（区）分别于8月20日前将本地区活动组织机构和实施方案，9月20日前将本地区活动工作总结以书面和电子形式上报市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同时上报市级竞赛参赛人员名单和身份证、执业资质、工作证明等材料复印件。
（二）以赛促练，强化练兵。各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搭建岗位练兵平台，并在岗位练兵的基础上开展技能竞赛。关于岗位练兵，8月底前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尤其符合参加竞赛条件的人员）必须完成“全省基本公共卫生综合技术服务平台”的“每日一练”注册管理，开展互动式网上答题练习，每月定期网络考试，汇总分析统计各地参与情况。关于技能竞赛，在市（区）级竞赛活动中，以机构为单位，参与率不低于85%，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网上答题和笔试考试的比例不低于9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参与率将作为地方组织工作考评的重要指标。
（三）锻炼队伍，提高能力。各地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坚持效果导向，精心设计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内容，让干得好的人能赛得好，重视建立能力培养长效机制，鼓励引导基层积极参与。积极协调各类培训基地、大医院，组织专家，整合相关资源提供技术支持；练兵测试和技能竞赛成绩优异者可与基层骨干人才遴选补助、职称晋升、绩效奖励等扶持政策相挂钩，激励基层人员钻研业务、勤练技能，掀起比、学、赶、帮、超的学习热潮。
（四）全程宣传，营造氛围。各地要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介优势，开展立体式、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对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的筹备、组织、总结等阶段全程宣传，扩大活动影响。要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理念和服务内容的宣传，增强社会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了解，要善于发现和及时选拔树立竞赛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提高优秀基层医务人员的社会知名度。要加强活动信息报送工作，收集整理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过程的图文、音像等资料，及时向市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报送本地区活动开展情况。请于2016年8月20日前将各市（区）信息报送联系人报市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国家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设计的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宣传海报，各地可下载印刷：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http://www.nhfpc.gov.cn）、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网站（http://jkwwt.acftu.org/）和中国社区卫生协会网站（http://www.chs.org.cn）。
市卫生计生委社区卫生处（市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陈竞伟、蒋超       

联系电话：67512325；65232544
电子邮箱：sz_phc@126.com
附件：1.苏州市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组委会人员组和工作职责
2.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命题原则和参考书目
3.市级基层卫生技能竞赛复赛和决赛具体安排
抄送：省卫生计生委；各有关单位
附件1

苏州市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
组委会人员组成和工作职责
活动组委会负责竞赛的组织领导，研究确定全市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重要事项，解决相关问题。人员组成如下：
主  任：卜  秋    市卫计委副主任
委  员：计永昌    市卫计委社区卫生处处长
段健攀    市卫计委体改处处长
张  洪    市卫计委医政处处长
潘小亮    市卫计委财务处处长
汤忆眉    市卫计委疾控处处长
许珊瑶    市卫计委妇幼处处长
         吴元健    市立医院副院长
         刘广德    市基层卫生协会副会长
         王庆庆    市卫计委社区卫生处副处长     

         唐德春    市卫计委宣传处挂职副处长          

组委会下设组委会办公室、监督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

附件2
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命题原则和参考书目
一、命题原则
（一）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有关技术规范。
（二）突出基层全科医疗、社区护理特色。
（三）防治结合、中西医结合。
（四）立足基层岗位工作需要，考查应知应会内容。
（五）注重考查解决工作中常见问题的能力。
（六）考查内容难易程度应兼顾地域和城乡差异。
二、命题范围
（一）医疗卫生相关法律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主席令第17号）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376号）
3、《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36号）
4、《处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3号）
5、《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卫医政发〔2010〕11号）
6、《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版）》（卫妇社发》〔2011〕38号）
7、《基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基本要求》（国卫办医发〔2013〕40号）
8、《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国卫办医发〔2015〕43号）
（二）专业知识
1、全科医疗：包括全科医学基本理论，全科医疗相关知识和技能，公共卫生相关知识和技能等。强调以人为本、连续性照顾的全科医学理念，运用全科临床思维方法，提供防治结合的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健康管理。
2、社区护理：包括社区护理基本理论与工作方法、社区护理相关知识。强调以人为本的整体护理理念，运用护理程序的工作方法，提供防治结合的团队式服务。
3、社区卫生服务团队：包括全科医疗、社区护理和基本公共卫生应知应会内容。重点考核团队各成员在工作实践中分工协作能力、防治结合的综合服务能力、对居民的健康管理能力。
（三）操作技能
1、全科医疗：包括全科医生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中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与基本操作、急救技能、常用实验室和辅助检查结果判读、综合病（案）例分析等，突出全科临床思维，体现人文关怀，要求操作技术规范、娴熟。
2、社区护理：包括社区护士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中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与基本操作、急救技能。突出整体护理理念及临床思维，体现人文关怀，要求操作技术规范、娴熟。
3、社区卫生服务团队：包括全科医疗、社区护理和基本公共卫生相关内容，重点考核团队各成员间分工协作的综合处置与操作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与人文关怀能力。
（四）参考书目
1、全科医疗
（1）梁万年，路孝琴．全科医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2）祝墡珠．全科医生临床能力培养．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3）杜雪平，席彪．全科医生基层实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4）秦怀金，陈博文．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技术规范．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5）吴钟琪．医学临床“三基”训练-医师分册（第四版）.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2、社区护理
（1）杜雪平，王永利．实用社区护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2）郭爱敏，周兰姝．成人护理学（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3）卫生部 总后卫生部．临床护理实践指南（2011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
（4）秦怀金，陈博文．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技术规范．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附件3

市级基层卫生技能竞赛复赛和决赛具体安排表
	竞赛阶段
	竞赛内容
	参赛人员
	竞赛时间
	个人总成绩
	团队总成绩

	个人决赛
	综合考试
	全体参赛队员分项目参加
	60分钟
	个人复赛综合考试成绩（百分制）的40%+个人复赛操作技能成绩（百分制）的6 0%
	——

	
	操作技能
	
	30分钟
	
	

	团体决赛
	操作技能
	全体参赛团队参加
	45分钟 
	——
	团体复赛操作技能成绩（百分制）的50%+团体复赛知识竟答成绩（百分制）的50%

	
	知识竞答
	
	60分钟
	——
	


